
猛发展，多种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各种经济

实体越来越 多，类似“轰麻雀”的 突击性 检 查将

会日渐困难，终究不是长法。根本的办法，当是

总结经验，深化改革，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规律和特征，建立健全法制和配套的制约机制。

当 然，根本性约束机制的建立 与 完善需要

一定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 形 成以 后，

也 不能说 集中性的检 查就 不需要了，只是可以

大 为减少而已。时下，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正在

进行。它不仅可以 减少财政收 入的流失，促进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且还有较好的政治、社会

效应。因此 ，在违反财经法纪现象仍普遍严重存

在而 又 无健全的制约机 制之际，大检查付出的

“成本”虽大些，但 仍不可放弃，而且务必善始 善

终，理直 气壮地搞好 ，不能坐视形形 色 色的“麻

雀”啄食国家财政收 入。同时，也的确需要放眼

长远，加快探索根本性 制约机制的步伐。国务院

关于开展 1992 年大检 查的通知 不是说要“积极

推进财税改革，完善财经法规……把检 查与服

务、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么！这条要求应着力

贯彻落实好。笔者认 为，进一步配套完善财税法

规，普遍建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发挥经济组 织

对企 事业单位日 常财务活 动的监督制约作用，

当是严肃财经 法纪，减少“轰麻 雀”现象的可供

选择的思路。

艺苑“搞活”企业

与“搞死”企业

——学习《条例》的一点体会

黄宝新

时下，正 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条例》颁布之际，全国各地正 在认真学习和

贯彻之 中。学习《条例》，要领会其精神实质，笔

者认 为，在当前形势下，搞活企业必须还要“搞

死”一部分企业。

所谓“搞死”，就是让那些“该死 不死”的企

业停产、破 产。那么，哪些属于“该死”的企业呢？

一是盲目上 马，重复建设，不符合产 业政策，资

金又 不足，技术力 量又薄弱的企业；二是虽符合

产业政策，但 由 于市场变化，产品 质量低劣，严

重积压、过剩，无 力 开发新产品 的企业；三是长

期经营管理混乱，资金流失严重，连年 巨 额亏

损，已经无 力回 天的空壳企业。

我国有句俗 语，叫“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是

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善良愿 望。但就经济工作而

言，对那些看准了无法医治的企业，只能是死马

当作死马治。首先，企业有生有死是商品 经济条

件下竞争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商品 经济

的 正常现象，那些盲 目 上 马，“先天 不足”的企

业，由 于没有足 够的资金和必要的条件，草草上

马，试图浑水摸鱼，结果亏损严重，不堪重负，这

样的“死马”又何必把它当成“活马”来医呢？其

次 ，对于已经“死”的企业来说，可以 通过重新组

合，兼并拍卖，等等，获得再生的机会，“死马”就

会转化成新的“活马”；再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

家，国家已经并将继续采取 更多的有效措施，安

排企业“死”后的职工生路，因 而也 就 不会影响

社会的稳定。

“搞活”与“搞死”是辩证的统一。“搞活”与

“搞死”很大程 度上 是一个 产 业结构的调 整问

题。在目前产品 积压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需要搞

活的是那些产品 适销对路或虽然平销但具有发

展前途的企业，需要“搞死”的是那些产品 严重

积压，大量亏损而无生路的企业。实际上这是经

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存量调整对我们的要求。“搞

死”是为 了“搞活”。现阶段，一些地 区和部门从

自身利益出发，舍不得压 减，舍不得关闭，或者

以“稳定”为借 口 ，保 住 那些已确认应“死掉”的

企业。这种情况 发展下去，活的企业也 会被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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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活”与“死”的

辩证统一的 关 系，充分认识到“搞死”一些企业

是为 了“搞活”更多的企业。因 为“该死”企业的

“死”，可以 使国家积聚有限的资金、能源、原材

料和人力，投 入到一些技术含量高，产品 适销对

路，投入产 出比 率较高的企业，为“搞活”企业创

造条件，对于一个能源 紧张、资金匮乏、原材料

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搞活”企业是一个 整体的概念，是以 提 高整个

经济的效益为前提的；而“搞死”只是就 个别“该

死”的企业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正 确认识“活”与“死”的关 系，才能制定好

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政策。当然，

对于那些通过采取 措施，还可焕发生命力的企

业，“救死扶伤”也 是必要的。

“搞活”与“搞死”从另一方面反映 了宏观经

济环境与企业约束机制的关系。在一部分人的

观念里，以 为搞活就是给企业创造无限宽松的

经济环境，就是减税让利，是十分错误的。搞活

企业的关键是转换企业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

如果不让“该死”的企业“死”去，企业就 没有危

机感，就会使一部分企业以“搞活”为名，不注重

经营机制的转换，不注重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

仍旧吃国 家的“大锅饭”。“搞活”也就 成了一句

空话。相反，让那些“该死”的企业“死”去，就 可

使“活”着的企业警钟长鸣，防微杜 渐，深化改

革，建立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永葆青

春的活力。

关于“搞死”“该死”的企业，过去，我们 主要

是依靠行政手段 实行“关、停、并、转”，虽然也 起

到 了一定的作用，但手段 单一，随意性较大，有

的甚至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企业

走向市场，搞活企 业需要形成新的运行机 制，

“搞死”企业也 有了新的内涵。《条例》规定，企业

可以 通过转产、停产 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

产等方式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单一

的以 行政手段 为 主的方法代之 以 运 用 经 济 手

段、法律手段 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企业进行调

整，“搞死”那些“该死”的企业，搞活 更多的 企

业。

艺苑一位脱贫户的心里话

上联：三间东倒西歪屋

下联：一对四 肢不全人
  横批：何 日 翻身

上联：红鲤摆尾摇金浪

下联：瓜果飘香庆丰收
  横批：感谢财政

我叫张代银，上 面 两 副 对联是我分别 于

1988 年春节和 1992 年春节作的。我家住湖北

省荆门市官垱 镇张庙村，夫妻两人都下肢残废，

家境一直十分贫困，全家四 口 人住的是破草房，

穿的是救济衣，吃的是返销粮。1988 年春节到

了，看到别家孩子穿红戴绿，两个孩子也挤在我

身边，吵着闹着要新衣、买鞭炮，可是穷啊！苦闷

之余，我在茅屋前贴 了第一副对联。春节过后，

财政所李所长、熊所长带着几 个同志来到我家，

拿出 100 元钱说：孩子快 上 学 了，你把这钱 拿

着，替孩子交学费，千万别让孩子荒废学业。在

闲谈中，我对李所长说 ，我虽是残废人，但 对养

鱼 在行，可一无钱二无塘，有力无处使。李所长

知 道这一情况，连忙找来了村干部，商议把村里

废弃的鱼塘让我承包下来。几 天后，财政所的同

志又 给我送来1 000元周转金，帮助 购回 10 000

尾鱼 苗，1.5 吨饵料。见财政所真心帮我脱贫，

我养鱼的信心、劲头也 更足 了。我干脆在鱼塘边

搭起简易棚，吃住 在那里，与 鱼 为伴。一年下来，

光卖鱼收 入就 达 1 万 元。1989 年春 节，我家破

天 荒大人小 孩每人做 了一套新衣服。三十晚上 ，

孩子们拖着长长的鞭炮放 了 15 分钟。1990 年，

财政所又建议 我在塘边种柑、喂猪，专门替我购

回 种柑指南书，请来外地专家为我家柑树嫁接、

剪枝。1991 年柑桔开始 挂果，一年下来产柑桔

2 000公 斤，创 收 入 2 000元，喂 猪、养 鱼 获 得

5 000元。这年我推倒了破草房，请人盖起 了三

间瓦房，春节前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于

是，在新瓦房门前我又 写了第二副对联，以 表达

我对国家、对财政干部的感激之 情。

（马学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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